采购人需求
（一）服务内容（不少于194184个工时）
[bookmark: _GoBack]1.配合开展来（返）穗人员排查、特殊人群核查、社区三人小组、隔离酒店专班等疫情防控工作。
2.协助开展实有人口摸排专项、粤居码推广应用及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等专项工作。
3.落实做好网格基础数据核实、信息采集及矛盾纠纷、安全防范、公共安全等隐患排查工作，开展宣传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务工作等指引工作，并配合做好镇党委、政府各时期交办的中心工作。
4.完成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人民政府（网格中心）交办的其它工作。
5.人员要求
（1）人员基本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党政机关工作纪律和有关规章制度；全日制大学专科或以上文化程度,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计算机操作；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责任心强，吃苦耐劳；体检合格。
（1）人员其他要求：
1.1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热爱职业，服从安排；
1.2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组织管理能力；
1.3受行政开除处分未满五年、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或者刑事处罚期限未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服务工作。
（二）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对所拟派人员要严格审查，保证拟派人员没有劳动教养和刑事犯罪记录、健康状况良好、无精神病史。服务人员须素质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退役军人为优。
2.中标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广东省、广州市有关的劳动法规和保险条例，为服务人员提供完善的劳动权益保障。
3.中标供应商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持服务队伍的稳定，严格控制非违纪人员轮换岗比例。现场主管更换，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其他队员更换要提前一周告知采购人。确保服务质量不因人员变动而受影响。
4.中标供应商工作人员如在服务过程中不听取采购人合理意见的，中标供应商需在采购人意见提出3个工作日内作出整改；中标供应商派驻采购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尽职守的，中标供应商须在接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3天内更换人员。
5.如因用工引起的劳动纠纷问题或出现伤、病及意外死亡情况时，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调查处理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采购人因中标供应商派驻人员用工引起的劳动纠纷而被追究责任的，中标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6.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本项目成果数据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符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7.签订合同前中标供应商必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分别向采购人、服务人员签订为采购人保密的协议，保守采购人的工作秘密。服务人员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标供应商需将复印件交给采购人备案；中标供应商确保服务人员保守采购人所有与业务工作相关的秘密，严禁泄露给无关的第三方（包括中标供应商）。因中标供应商保密履责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追究中标供应商法律责任。
8.中标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对协助服务工作及成果进行及时复核、修改，当采购人下达工作任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或不履行任务。
9.中标供应商有义务做好服务人员的岗前培训工作，在服务过程中，采购人有权实施监督检查，同时接受广大市民的监督。
10.中标供应商必须做好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在服务过程中人员产生的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解决，涉及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11.中标供应商在日常管理中要建立交接班、请（休）假、上下班等登记制度，采购人有权查阅记录。如因服务人员的休请假、撤换或辞退造成人数的空缺，中标供应商应在3天内予以补充。
12.中标供应商不得索取、收受有关部门的钱、物，不得接受有关部门的宴请、有价证券、娱乐、旅游等。
13.合同期满或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采购人提前解除合同的，中标供应商必须按采购人的要求按时撤离，并做好服务事项交接和相关资料的移交工作。
14.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间，因重要检查、大型活动、突发公共事件对采购人特别委派任务，中标供应商必须积极无条件响应，并按采购人的要求2小时内到达工作现场。
15.中标供应商不得随意更换服务人员，如需更换的，则必须征求采购人意见，同意后，经试用符合要求方可更换。
16.采购人按实际需要，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具有特殊专长的服务人员；采购人有权挑选符合条件的特殊岗位的服务人员。
17.采购人有权更换不符合使用要求或损害采购人利益的服务人员。采购人提出更换要求并与中标供应商协商，协商完成后中标供应商应在3个天内予以更换。如服务人员管理能力低、服务质量差，采购人有权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或要求中标供应商更换人员。如服务人员违反或损害采购人利益，采购人可要求中标供应商更换人员。
18.中标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建立协助辅助服务方案，以及组织架构、人员录用与管理等内容的规章制度，在实施前向采购人报告，采购人有审核权，经采购人同意后，方能实施。
19.采购人对重要岗位的设置、人员录用与管理以及重要的管理决策有直接参与权与审批权。
20.在处理特殊事件和紧急、突发事故时，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派出的服务人员有直接指挥权。
2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项目不得转包。
